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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
学生住宿费收费管理办法 

沪版高专【2017】64 号 

 
第一条 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、上海市物价局、上海市财政局等六部门《关

于 2015 学年上海市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意见》（沪教委财[2015]149）、上海市

教育委员会、上海市物价局、上海市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高校教育收费

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沪教委财〔2007〕38 号）、《关于贯彻落实<教育部、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做好 2005 年高等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

通知>的通知》（沪教委财[2005]34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规范学校学生住宿费收费

标准制定，结合学校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上级制度规范要求  全日制公办高校利用财政性资金建造的本、专

科学生宿舍（3-4 人/间），最高限额（每生每学年 1500 元）范围内，及利用企

业资金等非财政性资金建造的本、专科学生宿舍（3-4 人/间）住宿费收费标准最

高限额（每生每学年 1500 元）范围内，由学校制定具体收费标准，并报市物价

局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备案后执行。 

第三条 基本原则  以上海市财政局、上海市物价局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相

关文件制度为基础，立足学校基本办学条件，服务师生、兼顾公平为原则。 

第四条 制定原则  以人均使用面积为基础，兼顾校内宿舍、校外宿舍住宿

情况，同时兼顾特殊情况，由学生处提出申请后，经校长办公会讨论决议后报上

海市教委备案执行。 

第五条 指导标准，详见下表。（单位：元） 

序号 面积 

类别 

校内 校外 

有空调 无空调 有空调 无空调 

1 <2.5㎡ 800 650 650 600 

2 ≧2.5㎡&<3.5㎡ 1000 900 900 800 

3 ≧3.5㎡&<4.5㎡ 1200 1000 1000 9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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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≧4.5㎡ 1300 1200 1200 1000 

第六条 学生住宿信息由后勤保卫处、学生处在部门职能范围内提供，考虑

相关宿舍的特定情况，按本管理办法的收费标准，经学校规定程序核定学生住宿

费。 

第七条 学校学生宿舍情况变化后具体标准可按学校实际情况经校长办公会

决议通过后进行修订，并按修订后的标准执行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处、后勤保卫处、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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